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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5-1212 

一、 公告 106年度計算退職所得定額免稅之金額。 

二、 公告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

礙特別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 

三、 公告 106年度營利事業及個人免辦理所得基本稅額申報的門檻、計算基本稅額

時應扣除的基本所得額及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的保險死亡給付金額。 

四、 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之適用範圍及仍應填發憑單情形。 

五、 個人將保單之要保人變更為他人，應依法申報及繳納贈與稅。 

六、 執行業務及其他所得者應至少設置日記帳及保存憑證。 

七、 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有滯欠稅捐，應由代繳義務人負代繳義務。 

八、 報廢舊車購買新車減徵貨物稅，須注意時點。 

九、 提供繳稅擔保或稅捐保全之不動產估價可採核實認定。 

十、 新聞中的法律／看 Uber爭議…不宜立專法。 

十一、 業者：當沖客回流 可刺激量能。 

十二、 學者：投資亮點少 散戶怕賠錢。 

十三、 機關團體保留結餘款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但尚未執行完竣須變更使用計畫

者 請務必於期限內提出。 

十四、 獨資商號負責人變更須申報營業稅。 

十五、 營業人出售列為資產之車輛，仍應依法開立統一發票並申報銷售額，嗣於

辦理所得稅申報時亦應列報出售資產損益。 

十六、 贈與經查獲後緃使受贈人加計利息返還財產，仍補稅加罰。 

十七、 觀察站／當股市愈來愈像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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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告 106年度計算退職所得定額免稅之金額 

財政部公告 106年度計算退職所得定額免稅之金額如下： 

一、一次領取退職所得者，其所得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一次領取總額在新臺幣(下同)180,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以下者，所

得額為 0。 

(二)超過 180,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未達 362,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

資之金額部分，以其半數為所得額。 

(三)超過 362,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全數為所得額。 

二、分期領取退職所得者，以全年領取總額，減除 781,000元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財政部表示，退職所得定額免稅金額，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4項規定，每遇

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 3％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

之。 

  綜合所得稅退職所得定額免稅之金額上次調整年度為 102年度，106年度適

用之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與 102年度適用之指數相較，上漲 3.06％，已達應行調

整之標準，爰依上揭稅法規定予以調整。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106年度綜合所得稅退職所得定額免稅金額之調整，係

依所得稅法規定之機制調整，納稅義務人於 107年辦理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

申報時適用。 

[附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退職所得定額免稅金額一覽表] 

新聞稿聯絡人：吳科長君泰 

聯絡電話：232281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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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告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

障礙特別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 

財政部公告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

礙特別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如下： 

一、免稅額：每人新臺幣(下同)88,000元；年滿 70歲的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受納

稅義務人扶養的直系尊親屬，其免稅額為 132,000元。 

二、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 90,000元；有配偶者扣除 180,000元。 

三、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 128,000元為限。 

四、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人每年扣除 128,000元。 

五、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及累進稅率： 

級別 稅率 課稅級距 （單位:元） 

1 5% 0-540,000 

2 12% 540,001-1,210,000 

3 20% 1,210,001-2,420,000 

4 30% 2,420,001-4,530,000 

5 40% 4,530,001-10,310,000 

6 45% 10,310,001以上 

  財政部表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

特別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依所得稅法第 5條第 1項、第 3項及第 5條之 1規定，

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 3％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

之。 

  綜合所得稅免稅額及第 1級至第 5級課稅級距金額(第 6級課稅級距併同前 5級距

考量)上次調整年度為 102年度，106年度適用之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與 102年度適用

之指數相較，上漲 3.06％，已達應行調整之標準，爰依上揭稅法規定予以調整。至標

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因 106年度適用之平均消費

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104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未達應行調整標準，故免予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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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106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及課稅級距金額之調整，係為符合

國民經濟情況，依據法律規定進行之稅負調整，乃為反映人民實質納稅能力，尚有別

於一般具特定政策目的之減稅措施，預估增加民眾可支配所得約 68億元，納稅義務人

於 107年辦理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適用。 

[附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一覽表、106年度綜合所

得稅速算公式] 

新聞稿聯絡人：吳科長君泰 

聯絡電話：2322812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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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 106年度營利事業及個人免辦理所得基本稅額申報的門檻、計算基本稅

額時應扣除的基本所得額及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的保險死亡給付金額 

財政部公告 106年度營利事業及個人免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規定繳

納所得稅的基本所得額金額、計算基本稅額時基本所得額應扣除的金額及免予計入個

人基本所得額的保險死亡給付金額，相關金額的額度與 105年度相同，分別如下： 

一、106年度營利事業基本所得額在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者，免依本條例規定繳

納所得稅。 

二、106年度個人基本所得額在 670萬元以下者，免依本條例規定繳納所得稅。 

三、106年度營利事業基本所得額超過 50萬元者，其基本稅額為基本所得額扣除 50萬

元後，按行政院訂定稅率(現行徵收率 12%)計算的金額。 

四、106年度個人基本所得額超過 670萬元者，其基本稅額為基本所得額扣除 670萬元

後，按 20%計算的金額。 

五、本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2款但書規定的保險死亡給付，106年度每一申報戶全年

合計數在 3,330萬元以下部分，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財政部說明，依本條例第 3條第 2項、第 8條第 2項、第 12條第 5項及第 13條

第 3項規定，上開金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的指數上漲累計達 10%以

上時，應按上漲程度調整。前揭營利事業及個人適用的各項金額，上次調整年度分別

為 102年度及 103年度，各該年度適用的指數分別為 101.67及 102.65，與 106年度

適用的指數 104.78相較，各上漲 3.06%及 2.08%，均未達應行調整的標準(10%)，故不

予調整。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上述 106年度各項金額，納稅義務人於 107年辦理 106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適用。 

新聞稿連絡人：楊科長純婷 

聯絡電話:2322842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中山通訊 105-1212 

6 

 

 

四、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之適用範圍及仍應填發憑單情形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表示，為提升稅務行政效率並節能減紙，所得稅各式憑

單免填發方案已正式上路！對於所得稅各式憑單採「原則免填發，例外予以填發」之

方式，憑單填發單位原則上「得免」於每年 2月 10日前（每年 1月遇連續 3日以上國

定假日者，憑單填發期間延長至 2月 15日止）將憑單填發予納稅義務人。 

105所得年度適用免填發憑單之範圍，應符合下列情形： 

一、憑單填發單位於 106年 2月 6日前向稽徵機關申報之 105所得年度免扣繳憑單、

扣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相關憑單。 

二、納稅義務人為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含境內居住之國人及外僑)。 

除納稅義務人要求填發憑單外，下列情形仍應依現行規定主動填發憑單： 

1、憑單所載的納稅義務人為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執行業務事務所、信託行為

之受託人。 

2、納稅義務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3、憑單填發單位逾期（106年 2月 7日以後）申報或更正的憑單。 

4、憑單填發單位有解散、廢止、合併、轉讓、裁撤或變更的情形，所申報的憑單。 

5、其他不符合前揭適用免填發範圍的憑單。 

    該所呼籲，符合適用免填發憑單之納稅義務人如要求填發時，憑單填發單位

仍應填發，且應提供納稅義務人多元且便利之申請及收受憑單管道，以維納稅義

務人權益。 

    納稅義務人如尚有任何疑問，可撥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所將竭誠為

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大智稽徵所綜合所得稅陳妤甄 

聯絡電話：(04)22612821轉 21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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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將保單之要保人變更為他人，應依法申報及繳納贈與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民眾將保單要保人變更為他人，屬贈與行為，若變更日之保

單價值超過當年度贈與稅免稅額者，應主動申報及繳納贈與稅。 

該局指出，保險法所稱之要保人係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有終止保險契約及取

得解約金之權利，將要保人變更為他人等同將自己具財產價值之權利無償給予他人，

核屬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之贈與行為，應按變更日之保單價值，認定贈與價額。另贈

與人在 1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

發生後 30日內，辦理贈與稅申報。 

該局進一步說明，甲君於 100年間向 A保險公司購買壽險保單，嗣於 105年間變更要

保人為其女乙君。該局查核發現甲君變更要保人時之保單價值為 600萬元，並無主動

申報贈與稅，雖該年度查無甲君其他贈與，惟該筆保單價值已逾免稅額，核減免稅額

220萬元後，核課贈與稅 38萬元，並加處 2倍以下之罰鍰。 

該局提醒，民眾若有變更要保人情事，應向保險公司查明變更日之保單價值，如超過

當年度贈與稅免稅額者，應依法申報繳納贈與稅，倘因一時疏忽或不諳法令規定致漏

未申報，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1規定自行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

款，在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前，僅加計利息免

予處罰。 

（聯絡人：審查三科陳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760） 

更新日期：105/12/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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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業務及其他所得者應至少設置日記帳及保存憑證 

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2類規定執行業務者至少應

設置日記帳一種，詳細記載其業務收支項目；業務支出，應取得確實憑證，並依執行

業務者帳簿憑證設置取得保管辦法設置、取得、保管相關帳簿及憑證；另私人辦理之

補習班、幼稚園、托兒所、養護、療養院等其他所得者，不符合免稅規定者，有關帳

簿設置並記帳及憑證取得保管，準用上開規定。 

   該所進一步說明，已依規定設置帳簿及保存憑證者，可於五月份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時，填具執行業務及其他所得收支報告表覈實申報所得，惟如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

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將依

財政部頒定費用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該所呼籲，為維護自身權益，執行業務及其他所得者應依法至少設置日記帳及保存

憑證以供查核，以免遭稽徵機關逕行核定所得。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國稅問題，歡迎利用該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所

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北港稽徵所綜所稅股方耀輝 

聯絡電話：05-7820249轉 212 

更新日期：105/12/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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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有滯欠稅捐，應由代繳義務人負代繳義務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甲君死亡時尚有滯欠稅捐，原經稽徵機關以其繼

承人乙君為代繳義務人發單補徵，惟因逾限繳期限尚未繳納，且乙君於繳清稅捐前，

即處分被繼承人甲君所遺財產數筆(銀行存款)，該局爰依稅捐稽徵法第 14條第 2項規

定，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發單補徵。 

該局進一步表示，納稅義務人死亡時如尚有滯欠稅捐，依司法院釋字第 622號解釋及

稅捐稽徵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如無遺囑執行人，應以繼承人為代繳義務人發單補徵，

由繼承人於被繼承人遺有財產範圍內，代為繳納，並於繳清後始得分割遺產或交付遺

贈。倘繼承人違反該項規定，依同條第 2項規定，應就未清繳之稅捐，負繳納義務。

如逾期未繳納，稽徵機關將對繼承人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及禁止處分，如欠稅達限

制出境標準者，將對繼承人為限制出境處分。 

該局呼籲，被繼承人死亡時如尚有滯欠稅捐，繼承人應儘速代為繳納，切勿心存僥倖，

於稅捐繳清前分割遺產或交付遺贈，以免影響自身權益，得不償失。 

新聞稿聯絡人：徵收科葉股長 06-2298065 

更新日期：105/12/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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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報廢舊車購買新車減徵貨物稅，須注意時點 

（斗六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表示，為提振國內經濟發展，鼓勵民眾購買

新車並汰換舊車，減少環境污染，以達節能減碳之目的，105年 1月 5日增訂公布貨物

稅條例第 12條之 5，登記滿 1年之出廠 6年以上小客車、小貨車、小客貨兩用車，或

登記滿 1年之出廠 4年以上汽缸排氣量 150cc以下機車，於 105年 1月 8日該條文生

效日起 5年內施行期間，辦理完成中古車之車籍報廢及車體回收，於報廢前、後 6個

月內換購新車且完成新領牌照登記者，新車貨物稅每輛定額減徵新臺幣（下同）5萬元，

機車每輛定額減徵 4千元。 

   該分局接獲民眾甲君詢問，登記 1年以上出廠 12年之小客車因老舊無法行駛，於

104年 7月 7日辦理車籍報廢，並於 105年 2月 15日辦理車體回收，旋於 105年 3月

31日前購買新車，有無減徵新車貨物稅之適用？ 

   該分局說明，財政部會銜經濟部於 105年 7月 6日修正發布「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

口換購新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辦法」，依該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4款及第 6款規定，

「報廢」是指汽、機車登記所有人向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核准登

記之廢車回收業者完成廢車回收，並索取「環保署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或「廢

機動車輛回收證明」，及向公路監理機關完成車籍報廢，並取得報廢之汽（機）車各

項異動登記書。報廢日係按回收管制聯單或廢機動車輛回收證明所載回收日期或公路

監理機關核發加蓋戳記之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書所載日期之最後完成日認定。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消費者必須辦理完成「車籍報廢」及「車體回收」，且該車籍

報廢或車體回收其中一項最後完成日須於貨物稅條例第 12條之 5施行期間內，始符合

報廢條件。甲君雖於 104年 7月 7日辦理車籍報廢，但係於貨物稅條例第 12條之 5增

訂公布生效日（105年 1月 8日）後之 105年 2月 15日辦理車體回收，其報廢完成日

為 105年 2月 15日，係於前揭法令施行期間內辦理完成，並於報廢後 6個月內換購新

車，故有減徵新車貨物稅之適用。惟如消費者於該條文生效日前完成「車籍報廢」及

「車體回收」，因該條文尚未生效，無法律依據，尚無減徵貨物稅之適用。 

    如有查詢該辦法內容需要，可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gazette.nat.gov.tw/）或財政部賦稅署網站（http://www.dot.gov.tw）點

選公開資訊\賦稅法規\法律與法規命令全文檢索\貨物稅條例相關法規\中古汽機車報

廢或出口換購新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辦法項下查詢。歡迎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單位：銷售稅課黃巧雲，電話：05

－5345573轉 312）更新日期：105/12/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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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供繳稅擔保或稅捐保全之不動產估價可採核實認定 

林君來電詢問，提供名下土地或房屋作為繳稅擔保或稅捐保全標的時，其不動產價值

如何估算？及可否以第三人不動產作為擔保？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提供土地或已辦妥建物所有權登記的房屋作為繳

稅擔保或稅捐保全標的時，原則上，土地是按公告土地現值加 2成並減除抵押權估價，

房屋則是按稅捐機關核計之房屋現值加 2成並減除抵押權估價。但是，納稅義務人若

主動提示下列足供認定該土地、房屋時價資料及證明文件，經稅捐機關查明屬實者，

得予核實認定： 

1.報章雜誌所載市場價格。 

2.各直轄市、縣（市）同業間帳載房地之加權平均售價。 

3.不動產估價師之估價資料。 

4.銀行貸款評定之房屋及土地款價格。 

5.大型仲介公司買賣資料扣除佣金加成估算之售價。 

6.法院拍賣或國有財產署等出售公有房地之價格。 

7.其他公允客觀之不動產時價資料。 

8.時價資料同時有數種者，得以其平均數為時價。 

該局提醒，納稅義務人除可提供名下不動產作為繳稅擔保，亦可以第三人不動產作為

擔保。對於稽徵機關所估算之不動產價值，如認為偏離市場行情，可主動提示足資認

定不動產時價之資料及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核實認定，避免損及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徵收科葉股長 06-2223111轉 8065 

更新日期：105/12/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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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聞中的法律／看 Uber 爭議…不宜立專法 

2016-12-12 00:01 經濟日報 林祥生 

上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初審通過公路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違法經營汽車

運輸業者的罰鍰，從現行 5 萬至 15 萬元，大幅提高至 10 萬到 2,500 萬元，

並可勒令歇業，官方將設檢舉獎金制，鼓勵民眾檢舉不法，這很明顯是針對

來台多年，卻一直不願意申請登記合法的 Uber 所修的法，可說是對 Uber 量

身訂做的。 

從 520 到現在，Uber 的誠意一直不夠，他們不接受政府要求要納管、納稅、

納保險，卻要求為他們立專法，這相當不合理，因為立專法會破壞現有制度，

其實 Uber 從事的網路 App 叫車服務，依現有相關法令規定就可以做了，也就

是去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為合法的運輸業者，就可以像台灣大車隊一樣做網

路媒合叫車服務。 

現在科技日新月異，有一個新的科技就要立專法，也會應接不暇，若再遇到

一個「變種」的技術，不就得再立一個新法，這很不適當，應該是先在現有

的法令下進行，真的沒有辦法，再來討論法令的適用問題。像中國大陸的「DD

打車」，是一種網路預約叫車服務，大陸就納入「網路預約運輸業」中來管

理，同樣要辦理營業登記，部分權責則是授權地方政府來管。 

這次立法院修法將罰鍰的金額拉高到 2,500 萬元，屆時主管機關應該不會對

Uber 真的罰這麼高，他們修法提高罰鍰的目的，應該是要逼 Uber 上談判桌，

要他們符合我們的法令規定，接受納管，並公平繳稅、為乘客保險，也和經

營相同業務的業者（主要是計程車業）站在公平的地位上競爭，進而藉由 Uber

提供的創新科技服務，來提升我們汽車運輸業的服務水準。 

台灣的計程車服務業在某些方面確實是比 Uber 落後一些，如果 Uber 願意合

法化、接受納管，絕對可以和台灣業者一起合作，共同提升計程車的服務品

質，Uber 不可以口口聲聲說他是創新科技產業，然後就可以此來掩護非法行

為，做不合法的載客，然後也不繳稅、也不為乘客保險。 

（中華大學運輸科技與物流管理學系教授林祥生口述，記者楊文琪採訪整理）

 【2016/12/12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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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業者：當沖客回流 可刺激量能 

2016-12-12 00:35 聯合報 記者鄒秀明／台北報導 

金管會建議現股當沖降稅，券商公會理事長簡鴻文認為對台股「絕對有幫

助」；華南證券投顧董事長儲祥生則說，降稅多少能刺激短線量能，如能進

一步解決結構性問題、讓散戶在公平環境下投資，台股才會真正恢復生機。 

證交所副總楊朝榮表示，台股應該多元發展，讓多、空、長、短投資人都在

市場得到平衡，一切回歸市場機制後，流動性才會增加，未來鬆綁是台股交

易機制的大方向。 

券商公會理事長簡鴻文表示，當前台股人氣低迷的主因之一就是「當沖交易

人不見了」，雖然許多人長期投資固然很好，但短線交易對健全市場也很重

要，當沖交易降稅「絕對有助台股提升量能」。 

「全市場所有的人都抱股不賣，股市豈不死氣沉沉」，他說，現行千分之三

的交易稅成本太高，只要降至千分之一，預估當沖量能增加三倍，不僅政府

稅收不會減少，還可帶動市場人氣，吸引投資人回籠。 

簡鴻文說，過去台股短線交易比重約有百分之廿五，甚至達到百分之卅，但

現在剩下不到百分之十，對照美國、歐洲、日本、德國等市場動輒占百分之

卅至四十，新加坡甚至到百分之五十，顯見台股短線交易比重已然偏低。 

儲祥生表示，台股目前指數在九千點以上、盤面由外資主導，也是投資人不

敢進場的原因。他提醒，當沖客不一定個個賺錢，有太多血淋淋案例，散戶

若當沖一定要切記投資紀律，以免不小心「陣亡」。  

 【2016/12/12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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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學者：投資亮點少 散戶怕賠錢 

2016-12-12 00:35 聯合報 記者沈婉玉／台北報導 

東吳大學會計系副教授楊葉承說，當沖交易量不大，股民也不會因為降稅而

進場；政大金融系教授朱浩民則表示，降稅對成交量會有刺激作用，但為健

全資本市場，應該鼓勵長期持有而非短進短出。 

楊葉承表示，除了台積電等少數股票內外資都搶外，其他乏人問津，股民不

願進場，是因為沒信心、怕賠錢，對股民來說投資風險與交易成本不成比例，

降稅無助於改善現狀。 

朱浩民分析，從央行國際收支可看出，我國企業及民眾大舉投資海外，第三

季證券投資淨流出高達二四六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國人不是不投資，而是

找不到台股的投資亮點，政府必須找出新的明星產業及具前景的新創公司，

否則任何短期提振股市措施效果有限。 

楊葉承說，大戶、炒手減少，是台股量低的原因之一。大戶看投報率，如果

國際股市比較好賺，調降股利所得稅也只是讓持股不能賣的企業大股東少繳

點稅，大股東不會增持股，也救不了靠量支撐的券商。 

楊葉承認為，金管會要站在健全資本市場立場來推動政策，資本市場愈健全

透明，短線混水摸魚、投機炒作就愈不容易存在，炒作者在台股無生存空間，

也會減少台股成交量。他指出，股市還是要看基本面，只要台灣經濟基本面

改善，不確定性降低，量就會回來。  

 【2016/12/12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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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機關團體保留結餘款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但尚未執行完竣須變更使用計畫者 

請務必於期限內提出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機關團體)年度結餘

款，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規定，將結餘款編列用

於次年度起 4年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財政部或主管機關查明

同意者，如結餘款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有須變更之情形，機關團體最遲應

於原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3個月內檢附變更後之使用計畫送主管機關查明同

意；變更前、後之使用計畫所定結餘款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期間合計仍以 4

年為限。 

該局舉例說明，甲基金會 104年度結算申報當年度結餘款 500萬元，因用於與創設目

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比率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之 60%，且當年度結餘款金

額超過新臺幣 50萬元，未達免稅標準，該會就當年度全部結餘款編列計畫保留於 105

年度使用，並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嗣後該會因故未能依原保留計畫使用期限（即 105

年度）使用完竣，該會最遲應於 106年 3月 31日前檢附變更後之使用計畫送主管機關

查明同意，如遲於 106年 4月 1日以後才申請變更使用計畫，即不符免稅標準，將補

徵 104年度所得稅 85萬元。 

國稅局特別提醒機關團體注意免稅標準之相關規定，編列結餘款使用計畫如未依原訂

計畫使用者，應於規定期限內提出變更使用計畫申請，以免因逾期提出申請不符免稅

標準，而遭稽徵機關就全部結餘款依法核課補徵所得稅。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邱股長 06-2223111轉 8034 

更新日期：105/12/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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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獨資商號負責人變更須申報營業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表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條第 3項第 2

款規定，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配與股東或

出資人者，視為銷售貨物。因此若為使用統一發票之獨資商號，其轉讓或變更負責人

時，原負責人將存貨及固定資產移轉給新負責人，視為銷售貨物，應開立統一發票，

並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天之內報繳當期營業稅。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國稅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所將竭誠

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北斗稽徵所銷售稅股蕭孟涵 聯絡電話：(04)8871204轉 305） 

更新日期：105/12/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中山通訊 105-1212 

17 

 

 

十五、營業人出售列為資產之車輛，仍應依法開立統一發票並申報銷售額，嗣於

辦理所得稅申報時亦應列報出售資產損益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業人出售列為資產之車輛仍屬營業稅課徵範圍，應依規定

開立統一發票並申報營業稅銷售額，嗣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亦應計算列報

出售資產損益。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3年 8月間出售已使用 2年多的貨車一輛，售價 20萬元(未

含稅)，經該局查獲未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規定開立統一

發票並申報銷售額，嗣於辦理 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亦未按該貨車售

價減除其帳面價值(即資產尚未折減部分)列報出售資產增益 6萬元，並於出售後繼續

提列折舊費用 8千元，致短漏報出售資產增益及虛列費用，除核定補徵營業稅及營利

事業所得稅，並分別依營業稅法第 51條第 1項第 3款、稅捐稽徵法第 44條規定擇一

從重處罰及所得稅法第 110條規定按所漏稅額處 2倍以下之罰鍰。 

該局呼籲，營業人辦理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時，請確實注意依相關法令規定

正確申報，如有疑問，請向轄區國稅局分局、稽徵所或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以免違反規定而遭稽徵機關補稅及處罰。 

（聯絡人：法務一科蘇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871） 

更新日期：105/12/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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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贈與經查獲後緃使受贈人加計利息返還財產，仍補稅加罰 

南區國稅局表示，贈與人同一年內現金贈與金額超過全年免稅額 220萬元，應將該年

度內以前各次贈與事實及納稅情形，向稽徵機關合併辦理贈與稅申報。 

該局說明，轄內甲君於 104年 1月 6日自其 A銀行提領澳幣 40萬元，存入女兒乙君同

一銀行外幣帳戶，乙君於次日全額提領轉匯 B銀行，並以自己名義承作 6個月期外幣

優利定期存款，經國稅局查獲，乃依轉匯外幣金額按當日匯率折算成新臺幣，核定贈

與總額 10,520,000元，應納稅額 832,000元，並處以罰鍰。 

甲君不服，主張父親從政，B銀行避免核准從政者及其家屬設立新帳戶，故借用乙君帳

戶，且期滿後已將本金連同利息匯還，甲君並於 105年 5月間辦理 104年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自行列報利息所得完納綜合所得稅，核非贈與，請求撤銷贈與稅及罰鍰。 

國稅局指出，外幣現金轉存乙君銀行帳戶，已生所有權移轉效力，客觀上乙君占有並

允受，核課贈與稅，並無不妥。而 B銀行優利定存專案相關條款之參加資格，並無設

立條件，指明以今昔具從政者身分，對本人或家屬列為應排除適用，主張不足為採。

另乙君雖於定存期滿，將本帶利匯還甲君，甲君並將匯還之利息申報綜合所得，惟此

均係在國稅局函查之調查基準日後所為，無從據以認定甲君僅係向乙君借用帳戶，非

屬贈與之事實，且因未依規定申報贈與稅，核有過失，處以罰鍰，並無不合，案經訴

願駁回確定。 

該局提醒民眾，自行發現有短漏報稅捐時，在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

未啓動調查前自動補報並補繳稅款者，給予免罰之優惠。民眾如有稅務疑義，可就近

向國稅局洽詢，或於上班時間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將有專人為您詳細解

說。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林稽核 06-2298099 

更新日期：105/12/1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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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觀察站／當股市愈來愈像賭場… 

2016-12-12 00:35 聯合報 本報記者沈婉玉 

小英政府最近確實是腹背受敵，年金改革讓軍公教跳腳、一例一休修法得罪

勞工，婚姻平權議題兩面不討好，到開放日本食品輸台幾乎全武行。減稅藥

方好像可以為台股打強心針；不過吃了特效藥有沒有副作用，會不會引發後

遺症或併發症？如果只是聊勝於無、效果不大的安慰劑，要吃還是不吃？ 

金管會主委李瑞倉說，股市交易兼具投資和投機性質，是個人的決定與選擇。

但政策若對一天內在股市進出做當沖的股民減稅，不做當沖的股民卻沒優

惠，難道不是懲罰長期持股者嗎？若給當沖降稅誘因，讓原本不做當沖的股

民做當沖，或讓原本做當沖的股民做更大，難道不是鼓勵短線交易，讓股民

風險更高、市場投機性更強嗎？資本市場若愈來愈像賭場，主管機關樂見嗎？

中央政府每年入不敷出，編列赤字預算，今年收支差短破千億元，明年仍要

舉債度日，預算編列預計差短一五二三億元。最新國債鐘統計，不包含潛藏

債務，中央政府已累積逾五兆債務，國人平均負債廿二點九萬元。 

閣揆林全才說將投資四千億元提振經濟，規畫由中央增加國營事業投資、推

動重大交通基礎建設及補助各縣市工程等三方面擴大內需，提振低迷的景

氣。家中用錢孔急，家人卻不斷嚷著要糖吃，這個家還有救嗎？ 

台股交易量低迷不振，經濟看不到前景，凶手真的是「稅」嗎？病急亂投醫，

最忌諱的是治不了病又傷身；只會用減稅拚政績，恐怕是最簡單但又最偷懶

的方法。  

 【2016/12/12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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